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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 

昃臣道 8號 

立法會大樓 

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供 

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宜 

 小組委員會主席 

李卓人議員 

 

 

李議員： 

 

為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 
 

 謝謝你五月十一日的來信。 

 

 地下鐵路有限公司(地鐵公司)曾在  貴小組委員會的會議

上，就上述事宜闡述其立場。地鐵公司認為向殘疾人士提供任何

票價優惠屬社會福利事宜，應由政府的福利開支撥款資助。地鐵

公司亦質疑來信所引述的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調查結

果。根據地鐵公司過往提供的其他類型票價優惠的經驗，為殘疾

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可能會使地鐵公司出現虧蝕。 

 

 政府當局已進一步研究此事。我們認為向殘疾人士提供票

價優惠並非交通政策範疇的事宜，亦與政府作為地鐵公司大股東

CB(1)1943/06-07(01)



2 
 

 

及全資擁有九廣鐵路公司一事無關。從運輸角度而言，維持兩鐵

(及日後的合併公司)的營運能力是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。 

 

 政府的康復政策是要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。作為福利政

策的一部份，我們已為此投放資源。為了特別照顧殘疾人士的基

本交通需要，我們一向都有提供復康巴士服務，以及透過綜合社

會保障援助計劃和傷殘津貼提供經濟援助。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

度，政府在這方面的資源承擔總額為 69 億元。 

 

 向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，以鼓勵他們多點外

出，融入社會，相對於殘疾人士現時所享的福利服務，是一項改

善，須從福利政策範疇予以考慮。提供票價優惠將涉及公帑。如

有充分理據予以實行，並經考慮撥款限制和各項康復服務的優次

後，我們可考慮從福利綱領的撥款資助這項優惠。負責的政策局

局長會研究是否需要推出進一步措施以應付殘疾人士的交通需

求，以及在如有需要時，應採取何種措施，並會在作決定時顧及

到整體福利開支撥款應如何運用和分配。一俟有決定後，負責此

事的政策局便會向小組委員會匯報。 

 

 與此同時，我們將繼續游說公共交通營辦商向殘疾人士提

供票價優惠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。 

 

 

 

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

 

 

副本送：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

 

 

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 

 


